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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洪、王君凤：关于申请执行人郝学志、郝学斌与你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 )黑0225执29号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60日起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三日

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2020)赣0502民初8381号

苏发根：本院受理原告赖小华与被告苏发根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赣0502民初838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西省

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2020）赣0502民初8414号

晏金根、晏香根、新余市蓝源工贸有限公司、巫雨平、邓敏：本院已

受理原告李水保与被告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传票

等，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

陈锋：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与被告陈锋、

刘佳信用卡纠纷一案，上诉人刘佳就(2020)苏0583民初16263号民事

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583民初16263号民

事判决书及上诉状副本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吴奇峰、苏州多龙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杨凌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苏0583

民初48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石小帅：本院受理夏海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583民初52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葛军：本院受理刘玉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583民初49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陈东月：本院受理孙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583民初52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刘晓辉、腾桥英、昆山智博电气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莉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苏

0583民初36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全国强：本院受理周立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0583民初34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深圳市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许兆然：本院受理昆山国衡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诉你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简转普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3时30分(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广州市伟锋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林耀才、黄俊晓、杨业、林凯

霞：本院受理北京三一智造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苏0583民初1427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吴智波、吴智龙：本院受理北京三一智造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苏0583

民初44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江苏嗨克拉国际酒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天正建筑装饰江苏有限

公司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苏0412民初47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周建红：本院受理于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内，并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9号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市人民法院

赵荣增、梁金梅：原告何道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请判令被告归还借款7000元及利息，并承担

本案诉讼费)、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转普)。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曹蒙：原告徐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诉请判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50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

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郭涛：原告丁凯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皖1202民初67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夏军、李亚萍：原告刘旭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鄂1002民初1241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

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

崔寒寒：原告张红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浙0402民初6349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章林生：原告陶建平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书、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蹇灼明：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湖支公司诉

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2021)浙0402民初695号，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8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刘大金：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支公司

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2021)浙0402民初696号，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8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肖根水：原告陈莉莉诉你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9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蔡维林：本院受理孙智诉你、李建、泰兴市宏昌金属压延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苏1283

民初35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２０21年2月3日

  已生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2019)京0108民初字第48053号民事判决
书，认定北京星网锐捷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我
司”)制作并在网站发布与普联技术有限
公司的产品比对表中存在不当描述内
容，强调我司产品优势，贬低普联公司产
品的性能，对用户产生误导，损害了普联
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上述不正
当竞争行为给普联公司造成负面影响和
经济损失。现公开声明，为普联公司消除
不良影响。

北京星网锐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3日

声 明


